慈溪市公开招聘2026年教师（第一批）公告
根据我市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决定公开招聘2026年教师（第一批）88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计划
招聘岗位分为甲类岗位、乙类岗位两种。慈溪中学和慈溪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招聘岗位为甲类岗位，招聘指标为10名；其他招聘岗位为乙类岗位，招聘指标为78名。具体招聘岗位、招聘单位、招聘指标及专业、学历学位等要求详见附件1。
二、招聘范围和对象
㈠甲类岗位
⒈学科教师
浙江省户籍（含高考时浙江省学籍或高考时浙江省生源）的普通高校2026年毕业研究生。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西湖大学、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毕业研究生和美术学院（专指独立设置的普通高等院校，不包括二级学院）报考美术岗位的研究生、就读高校位列ARWU、THE、QS世界大学排名（以2025年11月4日为准）前50名且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毕业硕士及以上学位的国（境）外高校毕业生户籍不限。
⒉学科竞赛指导教师
⑴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并在相应学科中获得以下一项奖项或荣誉称号：①作为主教练曾指导学生获得过全国竞赛（省级赛区）一等奖及以上奖项；②获省级及以上竞赛“优秀教练员”荣誉称号；③本人在高中期间曾获得过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省级赛区）二等奖及以上奖项。
⑵ 2024年、2025年、2026年毕业的博士研究生或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西湖大学、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并具有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高水平院校“强基计划”和“三位一体”的能力。
㈡乙类岗位
⒈宁波市户籍（含高考时宁波市学籍或高考时宁波市生源）的普通高校2026年本科师范类专业毕业生。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和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毕业生户籍放宽到浙江省户籍（含高考时浙江省学籍或高考时浙江省生源）。
⒉浙江省户籍（含高考时浙江省学籍或高考时浙江省生源）的普通高校2026年毕业研究生或国（境）外高校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毕业生。
上述乙类岗位（除“学科竞赛指导教师”外）“招聘范围和对象”中以下三类本科毕业生不受师范类专业限制：①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西湖大学、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②体育大学（学院）及音乐、美术学院（专指独立设置的普通高等院校，不包括二级学院）毕业生报考体育与健康、音乐、美术岗位的；③报考心理学岗位的。
⒊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书的普通高校2024年、2025年宁波市户籍师范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毕业生（2023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毕业），其中，具有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毕业生不受本科师范类专业限制，且户籍放宽到浙江省户籍。
三、报考条件
报考人员除应具备上述“招聘范围和对象”规定外，还须符合以下条件：
⒈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无国（境）外永久居留权。思想政治素质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信廉洁。
⒉立志从事教育工作，事业心和责任心强，具有教师职业所需要的综合素质和报考岗位相应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口头表达能力强，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
⒊身体健康，符合教师所必备的身体条件。
⒋1995年11月4日以后出生。其中博士研究生、报考学科竞赛指导教师岗位的年龄放宽到1986年1月1日以后出生。
⒌户籍入户截止时间为2025年11月4日。
⒍具备同报考岗位相对口的专业（研究生可以以本科专业报考）和相应的学历学位。
⒎报考初中教师岗位的必须具有初级中学及以上相应学科的教师资格证书。报考高中教师岗位的必须具有高级中学相应学科的教师资格证书。

⒏报考初中体育与健康A（篮球方向）、初中体育与健康B（足球方向）岗位的，还须获得相应项目一级运动员（含）及以上证书。
⒐报名时已签订就业协议的普通高校2026年毕业生须经用人单位同意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报考。报名时与慈溪市民办中小学校（幼儿园）尚在劳动合同期内的人员须经所在单位同意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报考。报名时为事业编制人员的，须经本人所在单位同意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报考。定向培养生、委托培养生须提供委托培养单位同意报考的书面证明。
⒑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考：⑴网络学院、成人教育学院毕业生；⑵仍在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非2026年毕业的在校生（也不能以原已取得的学历、学位报考）；⑶曾受到行政拘留处罚、刑事处罚的人员；⑷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⑸在各类人事考试中被认定实施了考试作弊、弄虚作假行为且仍在限制报考期限内的人员；⑹具有法律规定不得聘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四、招聘程序
㈠报名
⒈网上报名
报考人员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完成网上报名工作，逾期不再受理。报考甲类岗位的可以兼报乙类岗位。未进行网上报名的，不接受现场确认。
⑴甲类岗位
报名时间：2025年11月6日起至2025年11月13日上午10:00止。
报考人员填写《慈溪市公开招聘2026年教师（第一批甲类岗位）报名登记表》（附件2），并于11月13日上午10:00前发送到报名邮箱（cxms@vip.163.com）。
⑵乙类岗位
①报考人员于2025年11月6日上午9:00—11月12日上午10:00，登录慈溪市教育局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网站（http://jszp.cixiedu.net/）注册（暂不支持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填写相关信息，上传照片（所用照片必须是近期正面免冠彩色头像，头部占照片尺寸的2／3，白色背景无边框，人像清晰，神态自然，无明显畸变），完成报名工作（报考岗位暂不能确定的，也可以在现场确认时填写）。逾期不再受理。网上报名结束后报考人员不能修改报名信息。报考人员务必仔细核对报名信息，确保信息填写真实、准确。
②报考人员于2025年11月12日上午10:00后登录慈溪市教育局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网站（http://jszp.cixiedu.net/）打印《慈溪市公开招聘2026年教师（第一批乙类岗位）报名登记表》。
⒉现场确认
报考人员应本人在规定时间内参加现场确认，逾期不再受理。非本人参加现场确认的，确认结果无效。现场确认时提供的复印件或打印件上均应由本人书写“此件与原件一致”的字样，并手写签名。
⑴甲类岗位
①现场确认时间：2025年11月14日8:00 - 11:30
②现场确认地点：慈溪中学（浙江省慈溪市白沙路街道文蔚路59号，下同）
③报考人员按“甲类岗位现场确认材料清单”（附件3）要求，携带相关材料进行现场确认。
⑵乙类岗位
①现场确认时间：2025年11月13日8:30—16:30

②现场确认地点：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慈溪实验学校（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横河镇旭升路555号，下同）。
③提供材料
第一，《慈溪市公开招聘2026年教师（第一批乙类岗位）报名登记表》；第二，本人有效期内的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第三，户口簿或公安部门在本公告规定的户籍入户截止时间后出具的户口登记事项证明或常住人口登记表的原件和复印件；第四，不同类别的报考人员还需携带其他相关材料，现场确认时上交：
Ⅰ．2026年毕业生还须提供以下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或就业协议网签证明、毕业学校盖章的“就业推荐表”。研究生还应提供已取得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位的证书和相应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
Ⅱ．2024年或2025年毕业生还须提供以下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已取得的学历证书和《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位证书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教师资格证书和《中国教师资格网教师资格证书查询结果》。
Ⅲ．港澳台及国外留学人员还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Ⅳ．凭学籍地报名的报考人员还须提供高中毕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报考初中体育与健康A（篮球方向）、初中体育与健康B（足球方向）岗位的，还须提供相应项目一级运动员（含）及以上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
⑶报考人员在现场确认时，允许现场更改报考岗位，但每人限报一个招聘岗位，招聘岗位一经确认不能改报，同时报考多个招聘岗位的，取消报考资格。
⑷经现场确认后，符合条件的报名人数不足招聘指标3倍的岗位将核减或取消招聘指标，其中，报考学科竞赛指导教师岗位符合报考条件的报名人数不足招聘指标3倍的，按符合报名条件的实际人数参加考试。未进行现场确认或现场确认未通过的，报名无效。
㈡考试
报考人员必须参加由慈溪市教育局组织的业务考试。未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的视作自动放弃本次招聘。
⒈甲类岗位
考试地点：慈溪中学
⑴初试
1 初试时间：2025年11月14日13:30—17:00
②通过现场确认的报考人员参加初试。初试采取问答方式，主要测试报考人员的教育教学理论、专业水平、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举止仪表等综合素养。初试成绩满分100分，70分为合格分。初试成绩不带入复试。
⑵复试
①在初试合格人员中按招聘岗位指标1:5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复试对象，比例内最后一名分数并列的全部入围，不足比例的按实际人数入围。复试内容为专业知识笔试和教学能力测试，满分均为100分。
②复试时间：2025年11月15日。专业知识笔试和教学能力测试具体时间、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③专业知识笔试主要测试教育教学理论知识和报考岗位相应学科的专业知识。专业知识笔试后，按笔试学科划定笔试成绩合格分。参加同一学科笔试的报考人员笔试成绩平均分在60分及以上的，则以60分为笔试成绩合格分；若参加同一学科笔试的报考人员笔试成绩平均分在60分以下，则以平均分为笔试成绩合格分，但进入教学能力测试的笔试成绩不低于51分。
④教学能力测试方式为试讲，内容为相应学科专业知识、教育教学理念、教材教法、学生管理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准备30分钟，试讲15分钟。教学能力测试成绩满分为100分，成绩不足60分的视作教学能力测试不合格。其中，报考高中美术岗位的在教学能力测试后加试技能测试。技能测试成绩满分100分，不足60分的视作教学能力测试不合格。技能测试成绩占教学能力测试成绩的50%，试讲成绩占教学能力测试成绩的50%。技能测试具体办法在测试前通知。
⒉乙类岗位
⑴业务考试内容为专业知识笔试和教学能力测试，均采用百分制。
⑵通过现场确认的报考人员于2025年11月14日14:30开始，登录慈溪市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网站自行打印准考证。
⑶笔试时间：2025年11月15日上午9:00—10:30。笔试地点：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慈溪实验学校。笔试时间若有变动，以相关公告为准。
①专业知识笔试主要测试教育教学理论知识和报考岗位相应学科的专业知识。笔试时间90分钟，笔试成绩满分100分。参加笔试须知详见准考证。
②专业知识笔试后，按笔试学科划定笔试成绩合格分。参加同一学科笔试的报考人员笔试成绩平均分在60分及以上的，则以60分为笔试成绩合格分；若参加同一学科笔试的报考人员笔试成绩平均分在60分以下，则以平均分为笔试成绩合格分，但进入教学能力测试的笔试成绩不低于51分。
③在专业知识笔试成绩合格人员中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教学能力测试对象，招聘指标数在3名及以下的岗位按指标数的3倍确定，招聘指标数在3名以上的岗位按指标数的2倍确定。不足倍数的按实际人数确定，笔试成绩并列的同时进入教学能力测试。
⑷教学能力测试时间：2025年11月16日8:30开始。教学能力测试地点：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慈溪实验学校。
教学能力测试形式为试讲，内容为相应学科专业知识、教育教学理念、教材教法、学生管理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准备40分钟，试讲10分钟。教学能力测试成绩满分100分，不足60分的视作教学能力测试不合格。其中，报考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岗位的在教学能力测试后加试技能测试。技能测试成绩满分100分，不足60分的视作教学能力测试不合格。技能测试成绩占教学能力测试成绩的50%，试讲成绩占教学能力测试成绩的50%。技能测试具体办法在测试前通知。
⒊在教学能力测试合格人员中，按教学能力测试成绩的60%与专业知识笔试成绩的40%合成考试总成绩。总成绩相等的，以教学能力测试成绩高者排位在前；如教学能力测试成绩也相同，则以报考人员学历学位高者排位在前；如学历学位仍相同，则增加客观题测试后确定排位。
㈢签订就业协议书
⒈根据各岗位招聘指标，按照该岗位教学能力测试合格人员中考试总成绩从高到低的次序，等额确定签约人员，并与招聘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若有放弃签订就业协议书的，可在该岗位教学能力测试合格人员中按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予以递补。
⒉招聘单位多于1个的岗位，由该岗位教学能力测试合格人员按考试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的次序，选择拟聘用单位。若同一招聘岗位教学能力测试合格人员的考试总成绩相同，以教学能力测试成绩高者优先选择；如教学能力测试成绩也相同，则以学历学位高者优先选择；如学历学位仍相同，则抽签确定选择拟聘用单位次序。
⒊签订就业协议的人员进入体检环节。
㈣体检
⒈体检时间、集中地点另行通知。
⒉体检按《浙江省教师资格认定体检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标准执行。不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体检的，视作放弃体检。体检不合格或放弃体检的，原签订的就业协议书自行解除，造成招聘岗位空缺的，不再递补。
㈤考察
体检合格者进入考察。考察参照《公务员录用考察办法（试行）》（中组发〔2021〕11号）等公务员录用考察相关文件规定执行。考察不合格的，原签订的就业协议书自行解除，造成招聘岗位空缺的，不再递补。
㈥公示和聘用
考察合格人员为拟聘用人员，并公示7个工作日。对公示期间反映的问题一时难以查实的，暂缓聘用，待查清后再决定是否聘用。公示期间有异议经核实不具备聘用条件的，取消聘用资格，原签订的就业协议书自行解除，造成招聘岗位空缺的不再递补。
五、其他规定
⒈符合《慈溪市教育系统人才引进和培育实施办法》（慈教〔2020〕81号）规定的特别优秀、急需引进的专业人才，可采用“一事一议”程序引进。
⒉2026年毕业的拟聘用人员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取消聘用资格，原签订的就业协议书自行解除，造成招聘岗位空缺的不再递补：⑴不能在2026年7月31日前取得相应学历、学位和相应教师资格证书的；⑵研究生不能同时取得学历和学位的；⑶国（境）外留学回国（境）人员不能在2026年8月31日前取得学历学位证书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的（或认证书不符合招聘要求）。
⒊有工作单位的拟聘用人员不能在2026年7月20日前与原单位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或拟聘用人员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到、不服从教育局统一安排的，取消聘用资格，原签订的就业协议书自行解除，造成招聘岗位空缺的不再递补。
⒋聘用人员按规定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并实行为期一年的试聘期。试聘期满后，经考核不符合岗位条件的，解除聘用合同。
⒌符合聘用条件的聘用人员至少在聘用单位服务满五年。
⒍与招聘单位负责人有规定的回避情形的，不得报考。对有与领导干部系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应聘人员参加本部门所属事业单位或本单位选聘的，领导干部应当按《关于建立“三项制度”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进人的通知》（甬人社发〔2015〕177号）落实事前报备制度。
⒎报考人员在网上报名、现场确认中提交的报名信息和材料应当真实、准确、有效。报名信息和材料审核贯穿本次招聘工作全过程。凡提供虚假信息和材料获取报考资格的，或有意隐瞒本人真实情况的，一经查实，取消考试或聘用资格。对恶意递交报名信息，扰乱报名秩序的，教师资格证书为非正常渠道获取的，伪造、编造、涂改证件、材料、信息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考试资格行为的，以及其他考试违纪违规行为的认定和处理，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35号）执行。
⒏参加本次招聘考试和体检时，须随带本人有效期内的身份证件（其他证件均不能替代），否则将无法参加考试和体检。身份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或当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身份证明原件（证明上须有本人照片，并在照片上加盖公安机关的印章）。
⒐我市教育部门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针对本次招聘的辅导培训班。社会上出现的任何针对本次招聘的辅导班、辅导网站或发行的出版物等，均与我市教育部门无关。
⒑慈溪市教育局咨询电话：0574-89595615、89595616，慈溪中学咨询电话：0574-58998919。本次招聘在市纪委监委第三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下进行，监督电话：0574-89591414。上述电话请在工作时间联系。
附件：
⒈慈溪市公开招聘2026年教师（第一批）计划表
⒉慈溪市公开招聘2026年教师（第一批甲类岗位）报名登记表
⒊甲类岗位现场确认材料清单
⒋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36所和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名单
慈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慈溪市教育局
2025年11月4日
附件1

慈溪市公开招聘2026年教师（第一批）计划表
	岗位编号
	岗位类别
	招聘岗位
	岗位性质
	招聘单位
	招聘指标
	学历学位要求
	专业要求

	26101
	甲类
	高中语文A
	学科教师
	慈溪中学
	1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中国语言文学类一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专业，国际中文教育、汉语国际教育、国际汉语教育、学科教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文）二级学科专业

	26102
	甲类
	高中数学A
	学科竞赛指导教师
	慈溪中学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数学类、统计学类一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数学、统计学、应用统计一级学科专业，学科教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数学）二级学科专业

	26103
	甲类
	高中英语A
	学科教师
	慈溪中学
	1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英语、翻译（英语）、商务英语二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英语教育、英语语言文学、商务英语研究、英语口译、英语笔译、翻译（英语）、学科教学（英语）、课程与教学论（英语）二级学科专业

	26104
	甲类
	高中政治A
	学科教师
	慈溪中学
	1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哲学类、法学类、政治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一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哲学、法学、法律、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一级学科专业，学科教学（思政）、课程与教学论（政治）二级学科专业

	26105
	甲类
	高中历史A
	学科教师
	慈溪市教育教学研究所
	1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历史学类一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一级学科专业，学科教学（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历史）二级学科专业

	26106
	甲类
	高中物理A
	学科教师
	慈溪中学
	1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物理学类、地球物理学类、力学类一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物理学、力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光学工程、地球物理学、天文学、核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专业，材料物理与化学、学科教学（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物理）二级学科专业

	26107
	甲类
	高中化学A
	学科教师
	慈溪中学
	1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化学类一级学科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二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材料与化工一级学科专业，材料物理与化学、学科教学（化学）、课程与教学论（化学）二级学科专业

	26108
	甲类
	高中化学B
	学科竞赛指导教师
	慈溪中学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26109
	甲类
	高中通用技术
	学科教师
	慈溪中学
	1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机械类、电子信息类、物理学类一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电子信息、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技术与仪器、光电信息工程、物理学、应用物理学二级学科专业

	26110
	甲类
	高中美术
	学科教师
	慈溪中学
	1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美术学类、设计学类一级学科专业，艺术教育二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艺术学、设计学一级学科专业，美术与书法、艺术、学科教学（美术）、课程与教学论（美术）二级学科专业

	26111
	乙类
	高中语文B
	学科教师
	慈溪市龙山中学
	1
	本科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中国语言文学类一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专业，国际中文教育、汉语国际教育、国际汉语教育、学科教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文）二级学科专业

	26112
	乙类
	高中数学B
	学科教师
	宁波行知中等职业学校
	1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数学类、统计学类一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数学、统计学、应用统计一级学科专业，学科教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数学）二级学科专业

	26113
	乙类
	高中数学C
	学科教师
	慈溪市龙山中学
	1
	本科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26114
	乙类
	高中英语B
	学科教师
	慈溪市三山高级中学
	1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英语、翻译（英语）、商务英语二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英语教育、英语语言文学、商务英语研究、英语口译、英语笔译、翻译（英语）、学科教学（英语）、课程与教学论（英语）二级学科专业

	26115
	乙类
	高中英语C
	学科教师
	慈溪市龙山中学、慈溪市横河中学、慈溪市周巷中学各1名
	3
	本科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26116
	乙类
	高中政治B
	学科教师
	慈溪职业高级中学
	1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哲学类、法学类、政治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一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哲学、法学、法律、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一级学科专业，学科教学（思政）、课程与教学论（政治）二级学科专业

	26117
	乙类
	高中政治C
	学科教师
	慈溪市逍林中学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26118
	乙类
	高中历史B
	学科教师
	慈溪职业高级中学
	1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历史学类一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一级学科专业，学科教学（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历史）二级学科专业

	26119
	乙类
	高中历史C
	学科教师
	慈溪市龙山中学、慈溪市周巷中学、慈溪市周巷职业高级中学、慈溪技师学院各1名
	4
	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26120
	乙类
	高中地理A
	学科教师
	慈溪职业高级中学
	1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地理科学类、地质学类一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地理学、地质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大气科学一级学科专业，地质工程、测绘工程、学科教学（地理）、课程与教学论（地理）二级学科专业

	26121
	乙类
	高中地理B
	学科教师
	慈溪市观城中学、慈溪市锦堂高级职业中学、慈溪市周巷职业高级中学、慈溪技师学院各1名
	4
	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26122
	乙类
	高中物理B
	学科教师
	宁波行知中等职业学校
	1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物理学类、地球物理学类、力学类一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物理学、力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光学工程、地球物理学、天文学、核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专业，材料物理与化学、学科教学（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物理）二级学科专业

	26123
	乙类
	高中物理C
	学科教师
	慈溪市观城中学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26124
	乙类
	高中化学C
	学科教师
	慈溪市锦堂高级职业中学、慈溪技师学院各1名
	2
	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化学类一级学科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二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材料与化工一级学科专业，材料物理与化学、学科教学（化学）、课程与教学论（化学）二级学科专业

	26125
	乙类
	高中生物A
	学科教师
	宁波行知中等职业学校
	1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生物科学类一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生物学、生态学、生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生物与医药一级学科专业，生物技术与工程、学科教学（生物）、课程与教学论（生物）二级学科专业

	26126
	乙类
	高中生物B
	学科教师
	慈溪市周巷职业高级中学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26127
	乙类
	高中心理学
	学科教师
	慈溪职业高级中学
	1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心理学类一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心理学一级学科专业，应用心理、心理教育、学习心理与发展、教育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二级学科专业

	26128
	乙类
	初中语文A
	学科教师
	慈溪市上林初级中学2名，慈溪市文锦书院1名
	3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中国语言文学类一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专业，国际中文教育、汉语国际教育、国际汉语教育、学科教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文）二级学科专业

	26129
	乙类
	初中语文B
	学科教师
	慈溪市新城初级中学、慈溪市金山初级中学、慈溪市新世纪实验学校各1名
	3
	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26130
	乙类
	初中数学A
	学科教师
	慈溪市上林初级中学2名，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慈溪实验学校、慈溪市文锦书院、慈溪市明月书院、慈溪市星河书院、慈溪阳光实验学校各1名
	7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数学类、统计学类一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数学、统计学、应用统计一级学科专业，学科教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数学）二级学科专业

	26131
	乙类
	初中数学B
	学科教师
	慈溪市金山初级中学、慈溪市新世纪实验学校、慈溪市卫前初级中学各1名
	3
	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26132
	乙类
	初中英语A
	学科教师
	慈溪市上林初级中学、慈溪市文锦书院各1名
	2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英语、翻译（英语）、商务英语二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英语教育、英语语言文学、商务英语研究、英语口译、英语笔译、翻译（英语）、学科教学（英语）、课程与教学论（英语）二级学科专业

	26133
	乙类
	初中英语B
	学科教师
	慈溪市金山初级中学、慈溪市卫前初级中学各1名
	2
	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26134
	乙类
	初中科学A
	学科教师
	慈溪市上林初级中学2名，慈溪市文锦书院、慈溪市星河书院、慈溪阳光实验学校各1名
	5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物理学类、地球物理学类、力学类、化学类、生物科学类一级学科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科学教育二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物理学、力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光学工程、地球物理学、天文学、核科学与技术、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材料与化工、生物学、生态学、生物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生物与医药一级学科专业，科学与技术教育、科学传播与教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学、材料物理与化学、生物技术与工程、学科教学（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物理）、学科教学（化学）、课程与教学论（化学）、学科教学（生物）、课程与教学论（生物）二级学科专业

	26135
	乙类
	初中科学B
	学科教师
	慈溪市新城初级中学2名，慈溪市金山初级中学、慈溪市宗汉锦纶初级中学、慈溪市新世纪实验学校、慈溪市保德实验学校各1名
	6
	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26136
	乙类
	初中科学C
	学科教师
	慈溪市凤湖初级中学、慈溪市掌起初级中学各1名
	2
	
	

	26137
	乙类
	初中社会A
	学科教师
	慈溪市上林初级中学
	3
	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哲学类、法学类、政治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历史学类、地理科学类、地质学类一级学科专业，人文教育二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哲学、法学、法律、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类、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地理学、地质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大气科学一级学科专业，地质工程、测绘工程、学科教学（思政）、课程与教学论（政治）、学科教学（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历史）、学科教学（地理）、课程与教学论（地理）二级学科专业

	26138
	乙类
	初中社会B
	学科教师
	慈溪市新城初级中学、慈溪市金山初级中学、慈溪市保德实验学校、慈溪市耕民初级中学各1名
	4
	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26139
	乙类
	初中社会C
	学科教师
	慈溪市凤湖初级中学、慈溪市掌起初级中学各1名
	2
	
	

	26140
	乙类
	初中音乐A
	学科教师
	慈溪市明月书院、慈溪市保德实验学校、慈溪市耕民初级中学各1名
	3
	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音乐与舞蹈类一级学科专业，艺术教育二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音乐、舞蹈、学科教学（音乐）、课程与教学论（音乐）二级学科专业

	26141
	乙类
	初中音乐B（舞蹈方向）
	学科教师
	慈溪市文锦书院
	1
	
	本科专业：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编导、流行舞蹈、舞蹈教育二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舞蹈、学科教学（音乐）、课程与教学论（音乐）二级学科专业

	26142
	乙类
	初中体育与健康A（篮球方向）
	学科教师
	慈溪市明月书院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体育学类一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体育学一级学科专业，体育教育学、体育教育与社会体育、体育教育与训练学、体育、体育教学、运动康复、运动训练、学科教学（体育）、课程与教学论（体育）二级学科专业

	26143
	乙类
	初中体育与健康B（足球方向）
	学科教师
	慈溪市文锦书院
	1
	
	

	26144
	乙类
	初中美术
	学科教师
	慈溪市文锦书院、慈溪市星河书院、慈溪市金山初级中学各1名
	3
	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美术学类、设计学类一级学科专业，艺术教育二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艺术学、设计学一级学科专业，美术与书法、艺术、学科教学（美术）、课程与教学论（美术）二级学科专业

	26145
	乙类
	初中心理学
	学科教师
	慈溪市文锦书院
	1
	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士及以上学位
	本科专业：心理学类一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专业：心理学一级学科专业，应用心理、心理教育、学习心理与发展、教育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二级学科专业


注：
1．岗位均应按已经明确的专业要求报考；未明确的专业原则上不能报考。如确实相似或相近的专业由报考人员提供学校盖章的学习课程成绩单，会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商确定。
2．课程与教学论、学科教学专业按照所学专业方向报考，报考人员需提供学校相关专业侧重方向证明及大学期间学习成绩单。
附件2

慈溪市公开招聘2026年教师（第一批甲类岗位）报名登记表
报考序号（    ）                          报考岗位（           ）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贴照片处

	民族
	
	籍贯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码
	
	联系手机
	
	

	家庭地址
	
	生源地
	
	

	高考时户籍所在地
	
	高中毕业学校
	
	

	毕业学校和专业
	本科阶段
	学校
	
	是否“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
（
  ）

	
	
	专业
	
	专业成绩排名
(名次/总人数)
	
	1.是否“一流学科建设”专业：（
）
2.是否师范类：（
）

	
	研究生阶段
	学校
	
	是否“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
（
）

	
	
	专业
	
	专业成绩排名
(名次/总人数)
	
	1.是否“一流学科建设”专业：（
）
2.是否教育类：（
）

	证书等情况说明
	教师资格证书
	证书类别
	
	证书号码
	

	
	普通话等级
	
	计算机等级
	
	英语等级
	

	本人简历
	（从高中学校开始，年份连续填写，不能中断，并注明学生干部、奖学金，与报考岗位相关的学科竞赛获奖、取得的科研成果等）


	诚信承诺
	本表填写情况及提供报名资料完全真实，如有作假，一经查实，自动放弃被录用资格。
承诺人手写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同意报考，同意在规定时间解除劳动（聘用）合同。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资格审查意见
	初审意见：
              审查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1．“毕业学科和专业”栏相应选项的括号内打“√”。2．所提供的联系方式必须真实有效，如因填写错误无法联系，后果自负。3．本表填写完整发送到学校电子邮箱，现场确认时随带此表。4．所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电子稿上传。

附件3
甲类岗位现场确认材料清单
（请将材料原件和复印件按清单顺序叠放）
必带材料：
1.《慈溪市公开招聘2026年教师（第一批甲类岗位）报名登记表》（附件2）一式一份。
2.本人有效期内第二代身份证、户口簿或公安部门在本公告规定的户籍入户截止时间后出具的户口登记事项证明或常住人口登记表的原件和复印件。
3.近期免冠1寸正面照2张（其中一张贴在报名登记表上，一张背面写上姓名，现场做准考证用）。
4.学生证或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5.毕业生就业推荐表（有的提供，2026年毕业生必须提供）。
6.就业协议书（有的提供，2026年毕业必须生提供）。
7.已取得的各层次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和相应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历信息网http://www.chsi.com.cn打印）。
8.港澳台及国外留学人员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附加材料（自愿提供）：
1.高考成绩证明材料。
2.各类证明（如学生干部、奖学金、学习成绩证明）。
3.发表的论文或取得的科研成果等。
4.其他在校期间获得的荣誉和奖励证书。
备注：
1.身份证须复印正反面。
2.上述相关材料除户口簿、学历学位证书外均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1份。
附件4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名单
（共36所）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国防科技大学
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名单
（共6所）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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